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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华夏

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

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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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作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15华夏05、16

华夏债、16华夏02、18华夏01、18华夏02和18华夏03）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

以上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

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及以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现就相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021年3月2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2021年本息偿付安排的公告》，“16华夏02”需于2021年3月

3日开始支付自2020年3月3日至2021年3月2日期间的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债

券本金。本期债券正在推进展期工作安排，发行人将在与受托管理人、债委会等

相关各方共同沟通协调下，尽快推动制定具体偿付方案后予以安排。 

2021年5月28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2021年度付息安排的公告》，“18华夏01”需于

2021年5月31日开始支付自2020年5月30日至2021年5月29日期间的利息。本期债

券正在推进展期工作安排，发行人将在与受托管理人、债委会等相关各方共同沟

通协调下，尽快推动制定具体偿付方案后予以安排。因此，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维护投资者利益，“18华夏01”将于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复牌

时间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2021年5月28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1年度付息及回售部分兑付安排的公告》，“18

华夏02”需于2021年5月31日开始支付自2020年5月30日至2021年5月29日期间的

利息及2021年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资金。本期债券正在推进展期工作安排，发行

人将在与受托管理人、债委会等相关各方共同沟通协调下，尽快推动制定具体偿

付方案后予以安排。因此，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18华夏02”

将于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复牌时间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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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8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1年度付息及回售部分兑付安排的公告》，“18华夏03”

需于2021年6月21日开始支付自2020年6月20日至2021年6月19日期间的利息及

2021年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资金。本期债券正在推进展期工作安排，发行人将在

与受托管理人、债委会等相关各方共同沟通协调下，尽快推动制定具体偿付方案

后予以安排。因此，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18华夏03”将于

2021年6月21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复牌时间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2021年10月21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2021年度付息安排的公告》，“15华夏05”需于2021年10月22日开始

支付2020年10月22日至2021年10月21日期间的利息。本期债券正在推进展期工作

安排，发行人将在与受托管理人、债委会等相关各方共同沟通协调下，尽快推动

制定具体偿付方案后予以安排。因此，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

“15华夏05”将于2021年12月22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复牌时间以发行人公

告为准。 

2022年1月19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2022年度付息安排的公告》，“16华夏债”需于2022年1月20日开始

支付自2021年1月20日至2022年1月19日期间的利息。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

支持下，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定并披露了《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划》（以

下简称“《债务重组计划》”），目前正按照整体计划有序推进债务重组协议签署、

资产出售、分批现金兑付等《债务重组计划》落地实施的相关事宜。 

2022年5月27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2022年本息偿付安排的公告》，“18华夏01”需

于2022年5月30日开始支付自2021年5月30日至2022年5月29日期间的最后一个年

度利息和本期债券本金。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华夏幸福基业股份

有限公司制定并披露了《债务重组计划》，目前正按照整体计划有序推进债务重

组协议签署、资产出售、分批现金兑付等《债务重组计划》落地实施的相关事宜。 

2022年5月27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2年度付息安排的公告》，“18华夏02”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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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30日支付自2021年5月30日至2022年5月29日期间的利息。在省市政府

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定并披露了《债务重组计

划》，目前正按照整体计划有序推进债务重组协议签署、资产出售、分批现金兑

付等《债务重组计划》落地实施的相关事宜。 

2022年6月17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2年本息偿付安排的公告》，“18华夏03”需于2022年6

月20日开始支付自2021年6月20日至2022年6月19日期间的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

本期债券本金。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定并披露了《债务重组计划》，目前正按照整体计划有序推进债务重组协议签

署、资产出售、分批现金兑付等《债务重组计划》落地实施的相关事宜。 

2022年10月21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2022年本息偿付安排的公告》，“15华夏05”，需于2022年10月24日

开始支付自2021年10月22日至2022年10月21日期间的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

债券本金。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定并

披露了《债务重组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并披露了《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划

补充方案》。目前正按照整体计划有序推进正在持续推进《债务重组计划》及其

补充方案有关事项。 

2023年1月19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2023年本息偿付安排的公告》，“16华夏债”需于2023年1月20日开

始支付自2022年1月20日至2023年1月19日期间的利息。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

和支持下，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定并披露了《债务重组计划》，目前正

按照整体计划有序推进债务重组协议签署、资产出售、分批现金兑付等《债务重

组计划》落地实施的相关事宜。 

2023年5月29日，发行人公告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3年本息偿付安排的公告》，“18华夏02”需

于2023年5月30日支付自2022年5月30日至2023年5月29日期间的利息。在省市政

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定并披露了《债务重组

计划》，目前正按照整体计划有序推进债务重组协议签署、资产出售、分批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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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付等《债务重组计划》落地实施的相关事宜。 

二、发行人未能如期偿还债务情况及其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于2025年12月26日出具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务

重组进展等事项的公告》： 

（一）债务重组相关进展情况 

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公司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

导和支持下制订《债务重组计划》并于2021年10月8日披露了《债务重组计划》

主要内容。另外，为推进公司债务重组工作，更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争取进一

步妥善清偿债务，同时为进一步改善公司经营状况，持续与部分经营合作方暨经

营债权人加强合作，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幸福精选平台”及“幸福优选平

台”用于抵偿金融债务及经营债务（相关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披露

的临2022-073号公告），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1.《债务重组计划》推进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债务重组计划》中2,192亿元金融债务通过签约等方

式实现债务重组的金额累计约为人民币1,926.69亿元（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行

的境内公司债券371.3亿元的债券重组以及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发行的49.6亿美

元（约合人民币335.32亿元）债券重组），相应减免债务利息、豁免罚息金额202.03

亿元。 

在符合《债务重组计划》总体原则的情况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九通基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投资”）发行的公司债券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相

关债券持有人审议并表决通过《关于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利率的议案》等议

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4日披露的临2023-054号公告）。截至目前，

公司及下属公司九通投资发行的境内公司债券存续余额为225.56亿元。债券存续

余额变动原因主要为部分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注销持有的债券份额，前述注销债

券份额行为系债券投资者基于自身原因及考虑对债权存续形式做出的自主安排，

不涉及债务减免，不存在差异化兑付、内幕交易、利益输送及任何违反法律法规

的情形，债券份额注销后发行人将继续按照《债务重组计划》对相关债权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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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权进行偿付。 

公司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CFLD(CAYMAN) INVESTMENT LTD.在中国境外

发行的美元债券（涉及面值总额为49.6亿美元）协议安排重组已完成重组交割（以

上详见公司披露的《华夏幸福关于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美元债券债务重组进展的

公告》（编号：临2023-004及临2023-006））。 

2023年11月21日，公司完成信托计划设立，信托规模为25,584,674,850.75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1月22日披露的临2023-095号公告）。2024年3月7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以上述信托计划受益权份额

抵偿“兑抵接”类金融债权人合计不超过240.01亿元金融债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4年3月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相关方案已于2024年3月29日经公司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披露的最新《华夏幸福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公

司或其指定主体已向全部交易对方发出了书面通知，对应信托抵债金额240.01亿

元；根据《债务重组协议》已实施完毕信托抵债交易的金额为223.48亿元，相关

信托受益权份额在建信信托的受益人变更登记仍在进行中。 

2.以下属公司股权抵偿债务情况进展 

截至2025年11月30日，以下属公司股权抵偿债务情况进展如下： 

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股权抵偿金融债务金额（本息

合计，下同）约为人民币174.54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股

权比例约为43.00%； 

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及“幸福优选平台”股权抵偿

经营债务金额约为人民币61.79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股权

比例约为2.82%，获得“幸福优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11.51%。 

（二）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相关情况 

自2025年11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未能如期偿还

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等形式的债务金额为人民币3.32亿元，截至202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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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累计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49.01亿元（不含利息，公司金融

债务在签署《债务重组协议》后将按照重组协议约定的到期日执行，相应债务金

额在调整后的到期日前将从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中予以剔除）。 

公司将坚决恪守诚信经营理念，积极解决当前问题，落实主体经营责任。以

“不逃废债”为基本前提，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

稳妥化解公司债务风险，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三、中信证券受托履职情况 

中信证券持续跟进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债务重组计划的推进落实情况，严格按

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

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切实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

益，并持续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舆情监测与应对、投资人沟

通与安抚等各项工作： 

1、密切跟进债务风险综合化解方案的实施进展、发行人预重整的实施进展、

上述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通

过现场访谈、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发行人强调债券按时足额兑付、兑息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督促发行人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集资金，并持续跟进发行人偿付资

金的落实与到位情况；持续督导发行人按照监管规定认真履行重大事项的信息披

露义务，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2、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做好投资人情绪安抚工作，积极沟通协调发行人

与债券持有人友好协商，及时回应投资者关切与合理诉求，并及时反馈至发行人

及华夏幸福债委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知情权和相关合法权益；及时解答投资人

关于债务重组协议的各类问题，配合发行人与投资人完成债务重组协议的签署； 

3、积极配合并参与有关政府部门、监管部门对偿债风险应对与化解的各项

工作；与有关监管部门保持紧密沟通，及时汇报风险处置情况，根据规定履行相

关报告义务； 

4、做好日常舆情监测与应对工作，督促发行人及时回复市场关注舆情，并

做好与其他中介机构、债券持有人的沟通与联系，按照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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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持有人会议，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